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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次教職員工宿舍調配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5 月 22 日(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4006 會議室 

主  席：蔡俊彥總務長         紀錄：陳炳滕 

委  員：施智閔委員、張 中委員、劉世慧委員、哈菲茲委員、劉耿豪委員、、

陳亮傑委員、林明德委員、林音孜委員、朱宥樺委員 

請假人員：陳秋宏委員、翁培師委員、施欣宜委員、陳慶能委員、葉博弘委員、

楊健弘委員、王梅香委員、游銘仁委員、巫建興委員 

壹、 主席報告出席委員人數：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貳、 主席報告議程並徵詢有無異議：無。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無討論事項及執行情形。 

肆、 報告事項： 

一、 於4月22日修剪乙棟中庭及擋土牆樹木，避免颱風汛期造成額外損害。 

二、 於4月28日進行宿舍化糞池之清運作業，並申報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三、 甲乙丙棟屋頂及側牆防水工程： 

(一) 本次修繕範圍：甲丙棟側牆及屋突，乙棟屋頂。 

(二) 經費預算：教育部補助款共計928萬元。 

(三) 目前進度：於4月14日決標，得標廠商為王麒營造公司，目前細部設

計中。 

(四) 預計工期：115年5月至11月。 

四、 115年第1次宿舍訪查 

(一) 於4月13日至4月24日採隨機方式於下午6時至8時實施訪查。 

(二) 應訪查戶數：117戶 
 

成功戶數 回覆單戶數 未回覆戶數 

戶數 46 63 8 

訪視率 39% 5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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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查2次未成功者：無。重申未回覆者若2次訪查未成功，將簽報單位

主管，累積3次將依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5點規定，

認定屬不符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將終止借用，並責令搬遷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有關本校「教職員工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提

案人：總務處資產組) 

說  明： 
一、此次修訂條文，係將部分條文增補及刪減文字使語意更易理解，以符

合實際執行情形。 
二、修正內容對照表詳附件1(p.3)。 

決  議： 

一、 第九點第二項第一款教師部份，為區分專任及約聘教師，增加「專

任」做為區別。 

二、 修正後通過，續提115學年度第1學期行政協調會議及行政會議，通

過後將陳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1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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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第1次教職員工宿舍調配委員會 

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開會時間：114年12月8日(一)】 

討論事項 

無討論事項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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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職員工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

警工、約聘教師及校務基

金聘任之約用人員(以下

簡稱申請人)得按本要點

所訂規定申請借用宿舍。

本要點所稱宿舍分為職務

宿舍、多房間宿舍與單房

間宿舍三類。 
(一)職務宿舍 

供一級主管、校長敦聘或

因校務發展專案簽准之學

人申請，主管職務聘期結

束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多房間宿舍 

房型兩房一廳(含)以上房

型僅供編制內助理教授及

助理研究員以上有直系親

屬或配偶隨居任所者申

請。 
一房一廳房型供編制內

專任人員、助理教授及助

理研究員以上有直系親

屬或配偶隨居任所者申

請。 

(三)單房間宿舍 
供編制內專任、約聘教師

及因業務特殊需要之約用

人員申請。本校編制內技

工、工友(服務員)借用總

戶數不得超過五戶，約聘

教師及約用人員借用總戶

數亦同。 

二、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

警工及約用人員(以下簡

稱申請人)得按本要點所

訂規定申請借用宿舍。本

要點所稱宿舍分為職務宿

舍、多房間宿舍與單房間

宿舍三類。 
(一)職務宿舍 

供一級主管、校長敦聘或

因校務發展專案簽准之學

人申請，主管職務聘期結

束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多房間宿舍 

房型兩房一廳(含)以上房

型僅供編制內助理教授及

助理研究員以上有直系親

屬或配偶隨居任所者申

請。 
(三)單房間宿舍 

供編制內專任及因業務特

殊需要之約用人員申請。

本校編制內技工、工友(服
務員)借用總戶數不得超

過五戶，約用人員借用總

戶數亦同。 

1.定義約用人員

指約聘教師及

依本校約用人

員進用管理要

點進用之七類

人員。 
2.多房間宿舍補

列一房一廳房

型 之 申 請 資

格。 
3.約聘教師僅能

申請單房間宿

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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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借用宿舍： 
(一)夫妻均為軍、公教人員，

其中一人已配有宿舍。 
(二)夫妻同在本校服務其一方

已借用宿舍者，惟單房間

宿舍可申請改配多房間宿

舍。 
(三)留職停薪尚未復職者。 
(四)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

在直線距離本校 25 公里

範圍內有自有房屋者；已

借住者，應於購置交屋後 6
個月內遷出；本法修正施

行前已借住者依借用契約

書為準。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借用宿舍： 
(一)夫妻均為軍、公教人員，

其中一人已配有宿舍。 
(二)夫妻同在本校服務其一方

已借用宿舍者，惟單房間

宿舍可申請改配多房間宿

舍。 
(三)留職停薪尚未復職者。 
(四)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

在距離本校 25 公里範圍

內有自有房屋者；已借住

者，應於購置交屋後 6 個

月內遷出；本法修正施行

前已借住者依借用契約書

為準。 

自宅與本校之距

離 應 為 直 線 距

離，而非行經道

路之長度。 

九、積點計算標準如下： 
(一)年資： 

1.按到校任職之先後計點，

以人事室報到日期為準，

每一個月為 0．五點，不

滿一個月者不計，最高六

十點。 
2.年資中斷而仍還在校任

職者不計其中斷期間之

年資，留職停薪期間，亦

不計其年資。 
3.申請宿舍之年資計算以

在本校擔任助理教授或

助理研究員以上專職之

日起算。 
4.兼任教師改為專任後，其

兼任年資不計。 
5.單房間宿舍借用人結婚

後申請改配多房間宿舍

者，其結婚前之年資照

計。在未屆滿借用期限

九、積點計算標準如下： 
(一)年資： 

1.按到校任職之先後計點，

以人事室報到日期為準，

每一個月為 0．五點，不

滿一個月者不計，最高六

十點。 
2.年資中斷而仍還在校任

職者不計其中斷期間之

年資，留職停薪期間，亦

不計其年資。 
3.申請宿舍之年資計算以

在本校擔任助理教授或

助理研究員以上專職之

日起算。 
4.兼任教師改為專任後，其

兼任年資不計。 
5.單房間宿舍借用人結婚

後申請改配多房間宿舍

者，其結婚前之年資照

計。在未屆滿借用期限

1.因校內已不再

聘任講師、助教

身分之公務人

員編制，故取消

該類別。 
2.研究助理多為

短期執行計畫，

不符教職員工

宿舍借用性質。 
3.刪除助教職稱，

增列約聘教師

職稱。 
4.酌參國立中山

大學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

才原則及實施

規範規定，原傑

出年輕學者，修

正為特聘年輕

學者。 
5.自宅與本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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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二點所規定)內，

申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

出後重新提出借用宿舍

申請者，可以繼續申請宿

舍，其年資計點依本款前

段規定核計。借用本校宿

舍已屆滿借用期限後，申

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出

後重新提出申請，其年資

計點以借用期限屆滿之

次日重新起算。 
(二)職務及職等：根據主管責

任之輕重計點，其職務配

點如下： 
1.專任教師部份： 

(1)教授廿四點。 
(2)副教授廿點。 
(3)助理教授十八點。 

2.研究人員部份： 
(1)研究員廿一點。 
(2)副研究員十七點。 
(3)助理研究員十五點。 

3.約聘教師十四點。 
4.職員及約用人員部份： 

(1)簡任(或比照)職等十

八點。 
(2)薦任(或比照)職等十

六點。 
(3)委任(或比照)職等十

四點。 
(4)約用人員十二點。 
(5)技工十點。 
(6)工友(服務員)八點。 

5.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獲

聘一次加三點，最多加至

九點。 
6.績優教師或特聘年輕學

(依第十二點所規定)內，

申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

出後重新提出借用宿舍

申請者，可以繼續申請宿

舍，其年資計點依本款前

段規定核計。借用本校宿

舍已屆滿借用期限後，申

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出

後重新提出申請，其年資

計點以借用期限屆滿之

次日重新起算。 
(二)職務及職等：根據主管責

任之輕重計點，其職務配

點如下： 
1.教師部份： 

(1)教授廿四點。 
(2)副教授廿點。 
(3)助理教授十八點。 
(4)講師十六點。 

2.研究人員部份： 
(1)研究員廿一點。 
(2)副研究員十七點。 
(3)助理研究員十五點。 
(4)研究助理十三點。 

3.助教十四點。 
4.職員及約用人員部份： 

(1)簡任(或比照)職等十

八點。 
(2)薦任(或比照)職等十

六點。 
(3)委任(或比照)職等十

四點。 
(4)約用人員十二點。 
(5)技工十點。 
(6)工友(服務員)八點。 

5.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獲

聘一次加三點，最多加至

距離應為直線

距離，而非行經

道路之長度。 
6.酌參國立中山

大學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

才原則及實施

規範規定，重新

審定講座教授

加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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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獲聘一次加二點，最

多加至六點。 
7.西灣講座教授：獲聘一次

加四點，最多加至十二

點。 
(三)眷口： 

1.視其配偶及直系親屬人

數計點，每口一點，最多算

至五點。 
2.申請單房間宿舍者「眷

口」一項不列入計算。 
3.申請人之配偶或直系親

屬同在本校服務而共同居

住者，如雙方皆符合該類

別多房間宿舍申請資格之

規定，分別計點計算。 
(四)身心障礙： 

1.極重度身心障礙加四十

點。 
2.重度身心障礙加三十點。 
3.中度身心障礙加二十點。 
4.輕度身心障礙加十點。 
5.申請時請檢附身心障礙

手冊影本。 
(五)自有住宅及距離： 

1.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

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
與本校之直線距離逾 25
公里至 30 公里以內者，分

別加計六點與十二點。 
2.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

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
與本校之直線距離逾 30
公里者，分別加計九點與

十八點。 
(六)借用宿舍之需求程度： 

1.中山講座及傑出講座教

九點。 
6.績優教師或傑出年輕學

者：獲聘一次加二點，最

多加至六點。 
7.西灣講座教授：獲聘一次

加四點，最多加至十二

點。 
(三)眷口： 

1.視其配偶及直系親屬人

數計點，每口一點，最多算

至五點。 
2.申請單房間宿舍者「眷

口」一項不列入計算。 
3.申請人之配偶或直系親

屬同在本校服務而共同居

住者，如雙方皆符合該類

別多房間宿舍申請資格之

規定，分別計點計算。 
(四)身心障礙： 

1.極重度身心障礙加四十

點。 
2.重度身心障礙加三十點。 
3.中度身心障礙加二十點。 
4.輕度身心障礙加十點。 
5.申請時請檢附身心障礙

手冊影本。 
(五)自有住宅及距離： 

1.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

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
與本校之距離逾 25 公里

至 30 公里以內者，分別加

計六點與十二點。 
2.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

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
與本校之距離逾 30 公里

者，分別加計九點與十八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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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於聘期內加一百二十

點，聘期結束收回點數。 
2.外籍新進教師(起聘 2 年

內)，加十八點；玉山學者、

玉山青年學者另加二十

點。 

(六)借用宿舍之需求程度: 
1.中山講座及國家講座教授

獲聘一次加一百二十點，

最多以二次為限。 
2.外籍新進教師(起聘 2 年

內)，加十八點；玉山學者、

玉山青年學者另加二十

點。 
十五、編制內借用人應依行政

院規定按月扣繳房租津

貼，約聘教師及約用人

員借用者比照編制內教

職員數額扣繳。借用學

校宿舍者，所用水電費、

瓦斯費等及各項管理費

均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十五、編制內借用人應依行政

院規定按月扣繳房租津

貼，約用人員借用者比

照編制內教職員數額扣

繳。借用學校宿舍者，所

用水電費、瓦斯費等及

各項管理費均由借用人

自行負擔。 

增列約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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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職員工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73.12.19 本校 7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76.01.14 本校 7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7.09.01 本校 7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9.05.16 本校 7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09.25 本校 8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2.18 本校 8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2.05.28 本校 8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3.12.23 本校 8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6.18 本校  85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06.05 本校 8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1.08 本校 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0.27 本校 8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30 本校 90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1.04 本校 9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6.07 本校 90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31 本校 9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3.26 本校 9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04 本校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3.30 本校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07 本校 9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1.28 教育部台總(一)字第 0970010973 號函同意核備 
99.06.24 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9.23 教育部台總(一)字第 0990160646 號函同意核定 
103 年 4 月 23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5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30171737 號函同意核定 
108 年 12 月 26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次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90054325 號函同意核定 

112 年 5 月 4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次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7 月 4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63323 號函同意核定 
115 年 X 月 X 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次宿舍調配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X 月 X 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X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之調配及管理事宜，依據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

冊第五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警工、約聘教師及校務基金聘任之約用人員(以下

簡稱申請人)得按本要點所訂規定申請借用宿舍。本要點所稱宿舍分為職務

宿舍、多房間宿舍與單房間宿舍三類。 

(一) 職務宿舍 

供一級主管、校長敦聘或因校務發展專案簽准之學人申請，主管職務聘期

結束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 多房間宿舍 
兩房一廳(含)以上房型僅供編制內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以上有直系親屬

或配偶隨居任所者申請。 

一房一廳房型供編制內專任人員、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以上有直系親屬

或配偶隨居任所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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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房間宿舍 

供編制內專任、約聘教師及因業務特殊需要之約用人員申請。本校編制內技

工、工友(服務員)借用總戶數不得超過五戶，約聘教師及約用人員借用總戶

數亦同。 
三、 教職員工宿舍調配委員會(以下簡稱調配委員會)，審議宿舍之調配及決議與

宿舍有關之提案，並陳請校長核定。調配委員除總務長為當然委員外，由各

學院推選教師代表二人，西灣學院及研究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職員及約用

代表各一人組成之，並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為二學年，除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職員及約用人員代表外，其他代表每年改選半數，連選得連

任。調配委員對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行迴避。 
調配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秘書室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列席。 

四、 原為單身或借用單房間宿舍者因結婚申請改配多房間宿舍，應俟結婚日期

確定後始得配住；惟改配仍須依第九點所訂積點計算標準辦理排序。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宿舍： 

(一) 夫妻均為軍、公教人員，其中一人已配有宿舍。 

(二) 夫妻同在本校服務其一方已借用宿舍者，惟單房間宿舍可申請改配多房間

宿舍。 

(三) 留職停薪尚未復職者。 

(四) 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在直線距離本校 25 公里範圍內有自有房屋者；

已借住者，應於購置交屋後 6 個月內遷出；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借住者依借

用契約書為準。 

六、 申請借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暫停分配宿舍： 

(一) 留職留薪逾一年者。 

(二) 留職停薪者。 

七、 申請借用宿舍應依規定填具教職員工宿舍借用申請書(申請多房間宿舍者應

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歸國學人得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向資產經營

管理辦理登記。申請人應於接獲宿舍受配通知後十五日內與本校簽訂宿舍

借用契約書、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且繳納公證費用及第十三、十五

點規定之宿舍相關費用，除有特殊原因經事前簽准延期遷入者外，未依限遷

入者，視為放棄。 

八、 宿舍調配採積點制，每年計點十二次，以每月一日為基準，以積點之多寡為

先後之標準，如積點相同時，以其起聘後到校報到日期前者為優先(職員及約

用人員以到校發布日期為主)，如仍相同時，以底薪高者優先，如再相同時，

以其眷口數多者為優先。 

九、 積點計算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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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資： 

1. 按到校任職之先後計點，以人事室報到日期為準，每一個月為 0．五點，不

滿一個月者不計，最高六十點。 
2. 年資中斷而仍還在校任職者不計其中斷期間之年資，留職停薪期間，亦不

計其年資。 
3. 申請宿舍之年資計算以在本校擔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專職之日
起算。 

4. 兼任教師改為專任後，其兼任年資不計。 
5. 單房間宿舍借用人結婚後申請改配多房間宿舍者，其結婚前之年資照計。

在未屆滿借用期限(依第十二點所規定)內，申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出後重

新提出借用宿舍申請者，可以繼續申請宿舍，其年資計點依本款前段規定

核計。借用本校宿舍已屆滿借用期限後，申請不同類別宿舍或遷出後重新提

出申請，其年資計點以借用期限屆滿之次日重新起算。 
(二) 職務及職等：根據主管責任之輕重計點，其職務配點如下： 

1. 專任教師部份： 
(1) 教授廿四點。 
(2) 副教授廿點。 
(3) 助理教授十八點。 
(4) 講師十六點。 

2. 研究人員部份： 
(1) 研究員廿一點。 
(2) 副研究員十七點。 
(3) 助理研究員十五點。 
(4) 研究助理十三點。 

3. 約聘教師十四點。 
4. 職員及約用人員部份： 

(1) 簡任(或比照)職等十八點。 
(2) 薦任(或比照)職等十六點。 
(3) 委任(或比照)職等十四點。 
(4) 約用人員十二點。 
(5) 技工十點。 
(6) 工友(服務員)八點。 

5. 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獲聘一次加三點，最多加至九點。 
6. 績優教師或傑出特聘年輕學者：獲聘一次加二點，最多加至六點。 
7. 西灣講座教授：獲聘一次加四點，最多加至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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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眷口： 
1. 視其配偶及直系親屬人數計點，每口一點，最多算至五點。 
2. 申請單房間宿舍者「眷口」一項不列入計算。 
3. 申請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在本校服務而共同居住者，如雙方皆符合該類別

多房間宿舍申請資格之規定，分別計點計算。 
(四) 身心障礙： 

1. 極重度身心障礙加四十點。 
2. 重度身心障礙加三十點。 
3. 中度身心障礙加二十點。 
4. 輕度身心障礙加十點。 
5. 申請時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五) 自有住宅及距離： 
1. 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與本校之直線距離逾 25 公

里至 30 公里以內者，分別加計六點與十二點。 
2. 本人或配偶之自有住宅或居住住所(非自有住宅)與本校之直線距離逾 30 公

里者，分別加計九點與十八點。 
(六) 借用宿舍之需求程度： 

1. 中山講座及國家傑出講座教授獲聘一次加一百二十點，最多以二次為限。 
2. 外籍新進教師(起聘 2 年內)，加十八點；玉山學者、玉山青年學者另加二

十點。 
十、 資產經營管理組應根據有關資料建立候配名冊，俟有宿舍待配時，提送調

配委員會進行調配。同類別之宿舍，不得申請改配(宿舍類別之認定由調配委

員會決定之)，其他不同類別之宿舍得依第九點規定申請改配。 

十一、 申請人或與其同住之配偶、直系親屬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經當事人提

出書面及相關證明申請，由調配委員會決議調配借用順序。 

(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 患有其它長期慢性嚴重疾病。 
依本點規定借用宿舍者，及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借用宿舍而符合本點規定經

當事人提出，並經調配委員會決議通過者，不適用第十三點第二項超過借

用期限加重收費之規定。優先借用後情況改變時，調配委員會得依借用人

主動通知或依職權調查確認後，改依本要點一般規定辦理。 

十二、 教職員工宿舍不分房型，除職務宿舍外，借用期限皆為六年。超過借用

期限或曾屆滿借用期限有特殊理由仍須借用宿舍者，經簽請校長核准者，

得延長借用五年，且應重新簽訂借用契約書及辦理公證，並依第十三點第

二項規定加重收費。 
前項借用期限之限制及超過借用期限加重收費規定，於七十九年十二月卅

一日以前進住宿舍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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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借用宿舍之借用期限依借用契約書為準，期限屆滿後，

適用修正後規定。 
十三、 宿舍管理費按月繳納，各房型收費計算方式另訂，並由總務會議依每年軍

公教人員調薪之幅度及房租指數年增率逐年檢討修正，並簽請校長核定

後調整。 

超過第十二點規定借用期限仍須借用宿舍或曾屆滿借用期限重新申請受

配借用者，按前項收費標準兩倍收費及支付延長借用費，延長借用費依房

型不同由總務會議審議決定之。 

十四、 宿舍管理費之繳交，由資產經營管理組按收費標準造具清冊，送出納組

自薪資內扣繳之，所收取宿舍管理費應全數納入校務基金，設立專戶管

理，依專款專用原則，作為宿舍興建、折舊、維護、修繕及管理之用。 

十五、 編制內借用人應依行政院規定按月扣繳房租津貼，約聘教師及約用人員借

用者比照編制內教職員數額扣繳。借用學校宿舍者，所用水電費、瓦斯費

等及各項管理費均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十六、 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並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

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經調配委員會確認借用人有違反前項情事之

一或占用他戶宿舍時，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責令搬遷，嗣後該借用人不

得再申借本校宿舍。 

十七、 留職留薪逾一年之人員，或留職停薪人員仍執行原任職務，且有保留已借

用宿舍之必要者，應簽請校長核可後辦理保留，保留期限自留職留(停)薪
事實發生時起算以二年為限。借調人員以借調期限為準。 

十八、 借用人因專任改兼任、調職、離職、停職、退休或留職停薪而無執行原任

職務之事實者，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

出；如有第五點第一項一、二款情事者，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

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

子女依法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十九、 本校宿舍應經本要點所訂規定調配，如有未經調配而私自占用或有其他

不合借用條件仍占用宿舍情形，宿舍管理單位應令其即刻搬離交還，如有

拒不交還者，應循法律途徑，訴請強制收回。 

因前項事由涉訟所生之費用，應由占(借)用人負賠償責任；其為現職人員

者，並應送本校相關委員會議處，且嗣後不得再申借本校宿舍。 
二十、 借用人對借用之宿舍及其設備應負善良管理人之保管責任，否則對所生

之損害，應予賠償。教職員工宿舍修繕應依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要點規

定辦理。 

二十一、 宿舍管理單位每年至少應辦理二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借用人不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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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妨礙或拒絕。宿舍及設備情形，由宿舍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每一

年檢查一次，有修繕必要者，依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要點規定辦理。 

二十二、 借用人遷出宿舍時，應通知資產經營管理組，並將所借宿舍、設備及家

具點交清楚，如有短缺或毀損者，應負賠償責任。如自行加鎖，則須於

遷出時，將加鎖之鑰匙繳交資產經營管理組。 

二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依行政院訂頒之宿舍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四、 本要點經教職員工宿舍調配委員會議訂定，送行政會議通過，經陳報教

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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